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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智能化改造项目认定标准

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 2025 的主攻方向，是制造业转型升级

的重要手段，是未来工业发展的主要趋势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重

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

（2018—2020 年）》（渝委发〔2018〕13 号）、《重庆市发展智能

制造实施方案》（渝府发〔2018〕5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动

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科学引导制造

业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，为行业管理部门开展智能化改造项目评

定和管理提供支撑，特制定本认定标准。

本标准所指的智能化改造项目应为 2018 年 3 月后仍在实施

的项目，建设主体是指在重庆市辖区内注册、符合国家和重庆市

产业政策的制造业企业。

一、类别及标准

（一）数字化装备普及项目。

制造业企业使用数字化装备开展智能化改造，满足以下条件

的，可认定为数字化装备普及项目：

1.制造业企业使用机器人、数控机床、增材制造、智能传感

与控制、智能检测与装配、智能仓储与物流等智能制造装备、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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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自动化设备、自动化生产线开展智能化改造，或利用智能化技

术改造非数字化装备，部署在线监控（检测）和连线控制系统，

推进生产设备、制造单元的系统集成和互联互通；

2.项目的设备（含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额）、软件和云服务的

投资不低于 100 万元；

3.项目建成后取得明显效果。

（二）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应用项目。

制造业企业建设应用研发设计、工艺仿真、数据采集分析、

企业资源计划（ERP）、制造执行（MES）、供应链管理（SCM）、

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（PLM）、仓储物流管理（WMS）等信息系

统，构建车间级和工厂级工业通信网，并开展各信息系统与生产

设备的互联互通和系统间的集成应用，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认定

为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应用项目：

1.应用一种及以上信息管理系统，或应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

开展信息系统与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系统间的集成应用；

2.项目的软件购买、信息服务、相关硬件设备和云服务的投

资不低于 50 万元；

3.项目建成后取得明显效果。

（三）“上云上平台”项目。

制造业企业应用公有云、私有云或混合云平台服务，开展“上

云上平台”，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认定为“上云上平台”项目：



- 3 -

1.企业应用公有云、私有云或混合云实现资源上云、管理上

云、业务上云、设备上云、数据上云或整体云化；

2.大型企业自建私有云或应用混合云平台服务的，云服务租

用费用、平台建设费用和相关硬件设备的投资不低于 100 万元；

中小型企业应用公共云平台服务的，平台应用服务费用、应用开

发费用和相关硬件投资不低于 20 万元；

3.项目建成后取得明显效果。

（四）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。

制造业企业通过实施网络协同制造、个性化定制、远程运维

服务，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可认定为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：

1.制造业企业推动上下游产品开发、生产制造、经营管理、

制造服务等不同环节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，建立网络化制造

资源协同平台或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，实现基于云的设计、供应、

制造和服务环节并行组织和协同优化，开展网络协同制造；或通

过建设用户个性化需求信息平台和各层级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平

台，实现从研发设计、计划排产、柔性制造、物流配送到售后服

务的大规模个性化订单柔性制造，开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；或通

过建设产品标准化信息采集与控制、自动诊断、基于专家系统的

故障预测和故障索引的管理平台，实现产品远程无人操控、工作

环境预警、运行状态监测、故障诊断与自修复、产品优化等在线

支持，开展远程运维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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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的设备（含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额）、软件和云服务的

投资不低于 100 万元；

3.项目建成后取得明显效果。

二、其他说明事项

（一）项目建成后取得明显效果是指至少取得以下成效之

一：生产效率提高，能源利用率提高，产品不良品率下降，运营

成本下降，产品研制周期缩短，装备数控化率提高。

（二）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、智能制造试

点示范项目、智能制造标杆项目、市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项

目均属于智能化改造项目。

（三）投资 3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由各区县经济信息委组织

认定，投资 30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由各区县经济信息委初审后，

报送市经济信息委组织认定。

（四）市经济信息委对本认定标准有最终解释权。


